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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三环襄轴工业园一期建设项目风险提示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1

月

28

日，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方案，公司拟使用

募集资金投资建设三环襄轴工业园一期建设项目。 目前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正在审核中，为使投

资者充分了解项目风险，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

2012

年

7

月

13

日公司刊登的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修订稿）》，按照本项目建设的设备水平、产品结构与档次及未来目标客户市场，本项目测算期毛

利率平均为

21.51%

，销售净利率平均为

11.13%

，与目前生产同类产品的行业领先企业相关指标

水平相当。

根据公司

2011

年度和

2012

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

2011

年度产品毛利率、 销售净利率分别为

16.19%

和

2.96%

，

2012

年

1-6

月分别为

11.49%

和

-1.78%

，均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及本次募投项目

的测算数，这一方面与公司长时间未进行大规模装备更新，产品档次未达到较高水平，客户构成

方面以商用车生产企业和自主品牌乘用车生产企业等中低端市场为主，市场竞争力不强相关；另

一方面也与

2011

年以来因汽车行业整体发展趋势放缓及原材料钢材价格出现大幅波动，严重影

响了公司的盈利水平密切相关。

预计本项目

2014

年达产时产品市场竞争格局将更加复杂，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本项目能

否可以达到非公开发行预案中披露的盈利水平存在不确定性， 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８

股票简称：峨眉山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８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５２

，

２４１

，

１１９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２．２１％

；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以方案实施基准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础，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的部分股份向流

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 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获付

３．２

股股份。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剩余非流通股股份即获

得上市流通权。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

５

月

２５

日为对价股份到账日，

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相关股东所作出的限售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一）承诺情况

１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均承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２

、非流通股股东特别承诺事项

（

１

）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

２

）峨眉山旅游总公司（已变更为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总公司）承诺在上述（

１

）承

诺期满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总股本的百分之五，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总股本的百分之十；乐山市红珠山宾馆承诺在上述（

１

）承诺期满后，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总股本的百分之五。

（

３

）在上述（

１

）之承诺期满后两年内，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方式出售该等股份，承

诺减持公司股票价格不低于

９．５

元

／

股（若自非流通股股份获得流通权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引起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等事项，则对该价格作相应处理）。

（

４

）承诺在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上提议并赞同公司以现金分红方式进行分配，现金

分红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投资者分配利润的

５０％

。

（

５

）承诺待国家及四川省关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等相关政策出台后，支持公司及时上报

切实可行的股权激励方案。

（二）履行承诺情况

自股改方案实施以来，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在股权分置

改革时所作出的各项承诺， 并严格遵守了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具体如下：

１

、分红情况

（

１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３

，

５１８

，

８００

元，占当年实现的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的

６３．５２％

。 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现金分红比例未低于当年实

现的可供投资者分配利润的

５０％

，履行了其做出的分红承诺。

峨眉山旅游总公司与乐山市红珠山宾馆在

２００６

年度股东大会上对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

议案均投了赞同票。

（

２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３

，

５１８

，

８００

元，占当年实现的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的

５６．４５％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现金分红比例未低于当年实

现的可供投资者分配利润的

５０％

，履行了其做出的分红承诺。

峨眉山旅游总公司与乐山市红珠山宾馆在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上对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

议案均投了赞同票。

（

３

）根据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

，

１１３

，

０８４

元，占

当年实现的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的

５１．０８％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现金分红比例未低于当年实现的可

供投资者分配利润的

５０％

，履行了其做出的分红承诺。

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总公司与乐山市红珠山宾馆在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上对公

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均投了赞同票。

２

、解除限售情况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总公司占总股本

５％

的限售股份

１１

，

７５９

，

４００

股获准解除限售，解限后持有限售股份

８１

，

４１４

，

２２５

股，占总股本的

３４．６２％

；乐山市红珠山宾

馆占总股本

５％

的限售股份

１１

，

７５９

，

４００

股获准解除限售， 解限后持有限售股份

６

，

７０２

，

９７５

股，占

总股本的

２．８５ ％

。 ；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总公司占总股本

５％

的限售股份

１１

，

７５９

，

４００

股获准解除限售，解限后持有限售股份

６９

，

６５４

，

８２５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９．６２％

；乐山市红珠山宾

馆占总股本

２．１４％

的限售股份

５

，

０２７

，

２３１

股获准解除限售， 解限后持有限售股份

１

，

６７５

，

７４４

股，

占总股本的

０．７１ ％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总公司、乐山市红珠山宾馆均未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减持无限售条件股份申请。

３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限售持有人严格履行在股权分置改革做出的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情

况和违规行为，也未通过证券所挂牌交易方式出售持有的峨眉山

Ａ

股份。

４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总公司与乐山市红珠山宾馆积极支持

公司及时上报切实可行的股权激励方案。 公司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市场环境，目前正在积极论

证股权激励方案，待成熟后上报。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股改实施后至今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序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１

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

佛旅游集团总公司

９３

，

１７３

，

６２５ ３９．６２％ ２３

，

５１８

，

８００ １０％ ６９

，

６５４

，

８２５ ２９．６２％

２

乐山市红珠山宾馆

１８

，

４６２

，

３７５ ７．８５％ １６

，

７８６

，

６３１ ７．１４％ １

，

６７５

，

７４４ ０．７１％

合计

１１１

，

６３６

，

０００ ４７．４７％ ４０

，

３０５

，

４３１ １７．１４％ ７１

，

３３０

，

５６９ ３０．３３％

（二）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

公告》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股东数

量

该次解限股份总数量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１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２ ２３

，

５１８

，

８００ １０％

２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

日

２ １６

，

７８６

，

６３１ ７．１４％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五、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二）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５２

，

２４１

，

１１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２１％

，各限售

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量

（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

）

本次上市 数 量

（股）

剩余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数量（股）

１

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旅

游集团总公司

６９

，

６５４

，

８２５ ２９．６２％ ５２

，

２４１

，

１１９ １７

，

４１３

，

７０６

２

乐山市红珠山宾馆

１

，

６７５

，

７４４ ０．７１％ ０ １

，

６７５

，

７４４

合计

７１

，

３３０

，

５６９ ３０．３３％ ５２

，

２４１

，

１１９ １９

，

０８９

，

４５０

（三）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致。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国家持有股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７１

，

３３０

，

５６９ －５２

，

２４１

，

１１９ １９

，

０８９

，

４５０

高管股份

４７

，

２５９ ０ ４７

，

２５９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７１

，

３７７

，

８２８ －５２

，

２４１

，

１１９ １９

，

１３６

，

７０９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１６３

，

８１０

，

１７２ ＋５２

，

２４１

，

１１９ ２１６

，

０５１

，

２９１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

计

１６３

，

８１０

，

１７２ ＋５２

，

２４１

，

１１９ ２１６

，

０５１

，

２９１

股份总额

２３５

，

１８８

，

０００ ２３５

，

１８８

，

０００

七、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峨眉山

Ａ

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并做出相关限售承诺的限售

股份持有人均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此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剩余限售股份将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承诺的要求继续实行限售安排。 峨眉山

Ａ

本次部分限售股

份的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机构同意峨眉山

Ａ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

八、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

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总公司承诺将严格遵守《上市公

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无计划在解除限售后

６

个月以内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以上。

九、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报告。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０９７

证券简称：智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2012 第三季度

报告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潘温岳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吴晓巍

公司负责人谭永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李剑波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５４２

，

５９０

，

７３０．５６ ４９９

，

４２１

，

４９６．８８ ８．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４０６

，

１０１

，

１４７．２９ ４０６

，

２８５

，

５６２．４７ －０．０５％

股本（股）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

股）

６．７６８ ６．７７１ －０．０５％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３６

，

６３９

，

６９４．５６ ４０９．９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股）

０．６１ ４０９．９１％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元）

２６

，

０２５

，

２７３．８８ －２９．２２％ １００

，

９５７

，

８０４．４５ ３．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１

，

１２５

，

５２９．８５ －７５．２２％ ２

，

８１５

，

５８４．８２ －８２．２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 －７５．２２％ ０．０５ －８２．２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 －７５．２２％ ０．０５ －８２．２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６９％ －０．４４％ ０．６９％ －３．２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７％ ０％ ０．７％ －２．７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元）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６

，

３３０．３１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０４

，

５００．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

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

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１４

，

５１５．９８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９

，

５４２．０１

合计

－４

，

１４３．６６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元） 说明

无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４

，

４７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何忠

１

，

７４０

，

７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４０

，

７５０

大连乾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

，

４３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３０

，

０００

王振华

１

，

１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８０

，

０００

田春青

７９１

，

４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９１

，

４９３

施建刚

７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５０

，

０００

中国银行

－

诺德优选

３０

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０４

，

７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０４

，

７６７

周岭松

５３７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３７

，

０００

周月明

４０６

，

３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６

，

３８９

上海昊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２４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４

，

８００

徐梅琴

２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东情况的说明

（三）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

股数

本期增加限售

股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谭永良

３２

，

４５１

，

０００ ０ ０ ３２

，

４５１

，

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８

日

邸彦召

２

，

９２９

，

５００ ０ ０ ２

，

９２９

，

５００

离职锁股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

日

何忠

１

，

９５３

，

０００ １

，

９５３

，

０００ ０ ０

离职锁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张绍辉

１２０

，

０００ ５

，

２５０ ０ １１４

，

７５０

高管锁定

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

得超过其上年

末所持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２５％

。

潘滨

１０５

，

０００ ０ ３４

，

７００ １３９

，

７００

离职锁股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李宏

６７

，

５００ ５

，

６２５ ０ ６１

，

８７５

高管锁定

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

得超过其上年

末所持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２５％

。

任彤

６７

，

５００ ５

，

０６３ ０ ６２

，

４３７

高管锁定

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

得超过其上年

末所持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合计

３７

，

６９３

，

５００ １

，

９６８

，

９３８ ３４

，

７００ ３５

，

７５９

，

２６２ －－ －－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 � � � �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占资产总额 说明

应收票据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３２

，

０１５．９９

� �

－９６．７０％ ０．０２％

当期银行票据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２２

，

４０５

，

１４１．９６ １４

，

１３２

，

５８９．８２

� � �

５８．５４％ ４．１３％

业务规模增大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７

，

１５３

，

０２４．３６ ５

，

４７４

，

０７５．３０

� � �

３０．６７％ １．３２％

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３４２

，

５２１．９２ ２

，

３３７

，

８２６．９０

� �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６％

未抵扣的进项税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２７

，

４２９

，

６４１．７９ １６

，

１６４

，

１３５．４２

� � �

６９．６９％ ５．０６％

募集项目海湾工程建设大幅增加

开发支出

３

，

６００

，

４８８．３５ －

�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开发项目未结束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

，

６４７

，

１１２．７３ １

，

８９９

，

０４８．２７

� � �

３９．３９％ ０．４９％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向金融机构融资减少所致

应付账款

２１

，

５２７

，

２６９．４８ １３

，

９１３

，

９３０．０２

� � �

５４．７２％ ３．９７％

业务规模增大所致

预收款项

９８

，

１９６

，

１５０．６９ ３９

，

９１３

，

８２９．４４

� �

１４６．０２％ １８．１０％

当期签订合同增多预收款项增大

应交税费

２

，

４６７

，

９９７．０５ １

，

０５５

，

４１８．２２

� �

１３３．８４％ ０．４５％

当期未缴纳的所得税及增值税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７０９

，

０１４．１５ ２

，

４９４

，

０３８．０２

� �

－７１．５７％ ０．１３％

中介费用当期支付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 � �同期金额 变动幅度 占利润总额 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

，

１９３

，

２３９．８０ ６７０

，

８８６．３１

�

７７．８６％ ３７．６５％

本期增值税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９

，

３６１

，

００４．６５ ７

，

１４６

，

１０３．６１

�

３０．９９％ ２９５．３４％

本期预计负债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４

，

８７６

，

１７２．０５ ８８１

，

２５９．９６ ４５３．３２％ １５３．８４％

按账龄组合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１７３

，

９５５．３５ －３５

，

２５３．１５ ３９３．４５％ －５．４９％

公司联营企业亏损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３６７

，

４５９．７１ ２

，

３１４

，

５２４．２４ －８４．１２％ １１．５９％

补贴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４２１

，

１４５．３８ １０２

，

９８３．３５ ３０８．９５％ １３．２９％

本期保险赔偿支出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７４９

，

７３８．９４ ２

，

０８８

，

２７４．２４ －６４．１０％ ２３．６５％

当期利润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

２

，

８１５

，

５８４．８２ １５

，

８３７

，

０５５．２６ －８２．２２％ ８８．８３％

当期毛利率下降，预计负债增加，

所有者的净利润 资产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 � � � � � �同期金额 � � � �变动幅度 � �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６

，

６３９

，

６９４．５６ －１１

，

８２２

，

５１３．６７ ４０９．９１％

当期签订合同增多预收款项增大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３

，

３５０

，

９１８．２２ －１６

，

８８６

，

６１８．７５ ３８．２８％

募投项目支出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

，

０４７

，

０５５．５３ －３

，

１６３

，

４３６．７１ ５９６．９３％

当期收到的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二）业务回顾和展望

一、公司前三季度经营情况回顾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公司累计签订销售合同

１８８

，

２２３

，

０００．００

元，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１００

，

９５７

，

８０４．４５

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３．１５％

；实现净利润

２

，

８１５

，

５８４．８２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８２．２２％

；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０５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８２．２２％

。 毛利率下降，预计负债和资产减值损失增加，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三季度市场形势依然向好，其中公司与一汽轿车签订了“国内第一条自主知识产权

ＤＣＴ

变速箱自动化装配线”销

售合同，成功进入蓬勃发展的自动变速器智能装备市场。经北美办事处努力，

ＣＩＮＥＴＩＣ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Ｐ．

与公司签

署采购定单，智云装备将在

２０１３

年走向国际市场。

在报告期内，公司重新整合技术中心业务，优化设计和研发管理工作，充实研发人员，为提高设计质量和产能提供

保障。通过近

６

个月的运营改善和人力资源咨询项目，建立了内部

６Ｐ

管控体系和规范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打下了良

好的管理基础。持续加大终验收和质保管理工作力度，成立安调管理科，加强客户现场和终验收管理工作；充实售后服

务人员，做好质保金回笼工作。 （

６Ｐ

管控体系：计划体系、责任体系、措施体系、检查体系、激励体系、改进体系）

二、公司未来经营情况展望

由于公司市场形势较好，目前经营任务非常饱满，但设计研发人员和装配调试人员已凸显不足。 公司已着力进行

人力资源战略规划，并已着手开展人才引进和培养工作。

公司持续加大客户现场管理力度，努力克服终验收不确定性带来的公司业绩大幅波动。并加强对应收款项的回收

回笼工作，尽力减少预计负债，提高净利润。

公司将继续深化

６Ｐ

运营改善和人力资源咨询成果，按计划推进各项管理工作，在四季度完成制定

２０１３

年计划和

未来三至五年战略规划。 持续深入开展技术通用标准化工作，提高产品或项目实施速度和质量，对终验收和市场开拓

产生积极作用。

四、重要事项

（一）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作为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谭 永

良 、 邸

彦召等

首发股

东及公

司董监

高人员

（一）关于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１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谭永良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

２

、股东邸彦召、大连乾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何忠、王振华、

深圳圆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商明臣、刘大鹏、张绍辉、潘滨、任彤、李宏、郑

彤、王金义承诺：自大连智云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公开发行股票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大连智云股份，也不由大连

智云收购该部分股份。

３

、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谭永

良、邸彦召、何忠、张绍辉、潘滨、任彤、李宏另外承诺：前述锁定期满后，在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上年末所持有大连智云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４

、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谭永良、邸彦召、何忠、张绍辉、潘滨、任彤、李宏另外承诺：（

１

）公司

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

２

） 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

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

３

）在本公司股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

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上述期间不得转让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了避免同业竞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

利益，谭永良先生已向本公司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三）承担

纳税义务的承诺。 智云有限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

，

５００

万元

增加到

４

，

５００

万元，按

２０％

税率计算，公司

１２

名自然人股东需缴纳个人所

得税

３７０．２２

万元。 公司主要股东和作为股东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里人员

谭永良、邸彦召、何忠、潘滨、任彤、李宏、张绍辉

７

名自然人股东出具承诺：

“一、 本人愿对因智云股份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所产生

的个人所得税依法承担纳税义务；如果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本人依法缴纳上

述个人所得税、滞纳金和罚款时，本人将依法及时足额缴纳相关税款；二、

如果智云股份因公司形式变更所产生的自然人股东个人所得税问题被税

务机关处罚或发生其他经济损失， 本人将对智云股份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保证智云股份及其社会公众股东不会因此受到损失；三、本人愿意就智云

股份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问题对

智云股份可能造成的损失与其他自然人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四）承担潜

在处罚责任的承诺。

２００６

年由于财务核算基础相对薄弱，公司申报报表利

润与原始报表出现了一定差异，在

２００７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间，公

司就上述差异及时补缴了相应税款。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谭永良出

具承诺：若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因上述事项被税务机关追加

处罚，其将承担全部处罚责任。（五）承担住房公积金补缴义务的承诺。公司

上市前部分员工为退休返聘人员、

４０５０

人员及流动性较大人员， 公司尚未

能为上述人员缴纳住房公积金。 为此，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谭永良已

出具承诺：对于公司未能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人员，如有关主管机关要求公

司补缴，谭永良将承担全部补缴责任。 （六）其他重要承诺。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８９１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１５００

万股的人民币普通股。 公司承诺自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三个月内办

理完成工商变更。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０７

日

见：承诺内

容

截止本报

告 期 末 ，

上述承诺

人皆遵守

以 上 承

诺 ， 未发

现违反上

述承诺情

况。 其中：

（三）承担

纳税义务

的 承 诺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

相关人员

已履行纳

税 义 务 。

（六） 其他

重 要 承

诺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公司

完成工商

变更手续

和备案登

记。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

无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

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无

解决方式 无

承诺的履行情况 无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２６

，

４４２．１６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００７．３５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说明：公司应以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变更募集资金投向议案的日

期作为变更时点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９

，

０７５．８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０％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１

）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智云技术中心 否

８

，

７００ ８

，

７００ ２４３．８３ ２

，

３９３．３８ ２７．５１％ ０

不适用 否

智云自动化生产建设 否

３

，

３００ ３

，

３００ ７６３．５２ ３

，

２８２．４２ ９９．４５％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３１

日

０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１２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７．３５ ５

，

６７５．８ － － ０ － －

超募资金投向

补充永久性流动资产 否

２

，

８００ ２

，

８００ ０ ２

，

８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１１

日

０

不适用 否

对外共同投资成立公

司

否

６００ ６００ ０ ６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０

不适用 否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３

，

４００ ３

，

４００ ０ ３

，

４００ － － ０ － －

合计

－ １５

，

４００ １５

，

４００ １

，

００７．３５ ９

，

０７５．８ － － ０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

１

）募投项目之一技术中心项目进展缓慢原因：在公示期间，毗邻项目用地西侧居民因“动迁问题”、东侧居

民因“挡光问题”提出异议，大连市规划局意见：妥善处理好上述问题后方可办理规划审批手续。 在公司和区

政府的推动下，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份动迁工作启动，但因事关居民和铁路房产公司的利益博弈，动迁进度缓慢。 居

民“挡光问题”须在明确“动迁问题”妥善解决之后适时启动。 在中国证监会大连监管局推动下，公司正与市、

区两级政府及国土、规划等部门积极沟通，多种形式加快推进技术中心项目的建设。

（

２

）募投项目之二自动化生产建设项目，报告期内已完成了主体建设及室内外装修工程，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投入使用，进行生产，现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弱电及办公设备的配套工作。

（

３

）募投项目除建设工程外的其他工作均在顺利进行中。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公司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审议通过《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２０００

万元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监事会、独立董事及平安证券发表了相关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公司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

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公司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以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使用的

２８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原材料采购、市场开拓、产品研发

等经营性支出。 监事会、独立董事及平安证券发表了相关意见。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公司二届董事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土地对外投资共

同设立公司》的议案，同意以大连普兰店经济开发区土地（地号

２８０１１５６－１

，面积

２３１７８

㎡，工业用地）出资

６５０

万元及超募资金

６００

万元与中国汽车工业工程公司及其他

４

名自然人股东， 共同设立大连戈尔清洁化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监事会、独立董事及平安证券有限公司发表相关意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报告期内发生

□

以前年度发生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报告期内发生

□

以前年度发生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通过，使用募集资金

１９

，

１２３

，

７２０．００

元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均为对募投项目之一技术中心项目的投入）。 决议公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公司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２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６

个月，到期将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该笔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包括超募资金）均存放在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问题及其他情况。

（三）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四）其他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五）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一、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制定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公司对章程中有关利润

分配政策的相关条款进行检查，对利润分配形式、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未分配利润的使用原则等具体政策予

以明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经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修改后的“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的原则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实施利润分配办法，应当遵循以下规定：

１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司的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论证和决策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中小股

东的意见。

２

、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３

、出现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分红时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４

、公司可根据实际盈利情况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５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６

、公司将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并结合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的意见制定或调整股东回报计划，独立董事

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二）利润分配的程序

公司董事会应结合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提出合理的分红预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请股东

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核并出具书面意见。

（三）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四）现金分配的条件

１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且现金流充裕，实施现

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２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３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

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０％

。

（五）现金分配的时间及比例

在符合现金分配条件、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原则上于每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后进行一次

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

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且任意三个连续会计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

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六）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

在满足现金股利分配的条件下，若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快速，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本规模及股权结构合理

的前提下，可以在提出现金股利分配预案之外，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七）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供给和需求情况拟订预案。 董事会在

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

求等事宜。 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明确的独立意见。 分红预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

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分红预案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

所持二分之一以上的表决权通过。

（八）有关利润分配的信息披露

１

、公司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２

、公司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或发行新股方案的执行情况。

３

、公司当年盈利，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还应说明原因以及未用于分

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并由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九）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原则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应以保护股东权益为出发点，并不得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章程的规定。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由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十）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并应对年

度内盈利但未提出利润分配的预案，就相关政策、规划执行情况发表专项说明和意见。

二、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近三年来，共实施了三次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且均采用现金分红方式，方案实施均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股东大会决议进行，分红标准和比例明确清晰，决策程序和机制完备，独立董事对利润分配方

案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切实维护了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公司将结合实际情况和投资者意愿，不断

完善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使投资者对未来分红有更加明确与合理的预期，切实

提升对公司投资者的回报。

三、公司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一）

２００９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２８

，

５３３

，

４６３．６４

元，以

２００９

年末总股本

４５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送

０．９０

元

（含税）现金股利，共派送现金

４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含税），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现金分红占当年净利润比例为

１４．１９％

。

（二）

２０１０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２２

，

３６０

，

１５０．８５

元，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６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送

０．５０

元

（含税）现金股利，共派送现金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含税）， 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现金分红占当年净利润比例为

１３．４２％

。

（三）

２０１１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１１

，

９５５

，

１７８．４５

元，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６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送

０．５０

元

（含税）现金股利，共派送现金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含税），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现金分红占当年净利润比例为

２５．０９％

。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占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４７．９７％

。

（六）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八）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九）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十）按深交所相关备忘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十一）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谭永良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8

2012

年

10

月

24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600540

股票简称：新赛股份 公告编号：

2012－54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7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10

月

23

日北京时间

10:30

；

2.

召开地点：新疆博乐市红星路

158

号新赛股份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4.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何伟先生；

5.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6.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共

3

名，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51,777,697

股，占公司

总股本

302,708,474

股的

50.14 %

。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整体出售塔斯尔海分公司净资产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51,777,697

股，占本次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该议案关联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其持有的

股份数亦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本议案有表决权的出席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51,211,

556

股；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51,211,55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秦明、常娜娜

3.

律师的结论意见：公司二

○

一二年第

7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新赛股份

2012

年第

7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新赛股份

2012

年第

7

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565

证券简称：上海绿新 公告编号：

2012-040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8

月

16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受让

有关股权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受让关联方所持有的有关股权的议案》，上海绿新包装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绿新包装资源控股有限公司受让优思吉德实业

(

上海

)

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优思吉德

")100%

的股权；

2012

年

10

月

19

日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优思吉德

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信息如下：

注 册 号：

310000400429702(

青浦

)

企业名称：优思吉德实业

(

上海

)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崧华路

666

号

法定代表人：王 丹

注册资本：美元

600

万

实收资本：美元

600

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台港澳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机房恒温恒湿设备、开关电源、不间断电源、配电设备、监控系统、环保

包装材料，销售公司自产产品，并提供产品的技术服务和售后服务。

(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

营

)

股 东：绿新包装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100%

其他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600114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临）

2012-21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NEW MATERIALS GROUP Co., Ltd.

关于受让子公司南京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19.11%

股权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交易为本公司受让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东睦

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19.11%

的股权

●

南京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已取得更新后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

南京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登记变更

●

本次交易完成后， 本公司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南京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已增

至

70.13%

一、南京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股权交易概述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28

日审议了《关于

拟受让南京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决定授权公司董事长全权负责本公司受让

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南京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全部

19.11%

的股权事项。 此次

公司董事会决议的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

cn

）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披露的相关公告（本公司公告的编号为（临）

2011-18

）。

2012

年

5

月

22

日，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南京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19.11%

股权，在江苏省产权交易所挂牌公开征集意向受让方。

2012

年

7

月

19

日公司与江苏省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签署了《国有产权转让合同》。 公司有关受让子公司南京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

司

19.11%

股权公告的内容，详见于

2012

年

7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同时披露的公司相关公告（本公司公告的编号为

（临）

2012-17

）。

二、相关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

1

、 公司已于

2012

年

9

月

29

日取得了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更新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

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南京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的股东及股权比例变更为：东睦新材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出资

413.16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70.13%

），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出资

176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29.87%

）。

2

、

2012

年

10

月

22

日，南京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南京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颁发的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具体内容如下：

注 册 号：

320100400004759

名 称：南京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住 址：高新开发区高科七路

MB109-2

地块

法定代表人：曹 阳

注 册 资 本：

589.16

万美元

实 收 资 本：

589.16

万美元

公 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 营 范 围：生产粉末冶金产品，销售自产产品。

股东（发起人）：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

营 业 期 限：自

1995

年

02

月

07

日至

2025

年

02

月

06

日

成 立 日 期：

1995

年

2

月

7

日

三、备查文件：

1

、南京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

、南京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批准号：商外资宁

府资字［

1995

］

2487

号）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3

日


